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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6314号
谈峥：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

卡中心诉被告谈峥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浙0102民初6314号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19日上午9时30分在基金
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391号

柴开霞：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2391号原告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与被
告鲁生华、柴开霞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讼调解中心8号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476号

严泽志：本院受理原告沈杏娟与被告严泽志、中华
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
浙0106民初74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7218号

李宗军：本院受理原告施剑英与被告李宗军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
0106民初721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号

宁波巨源纺织品有限公司、龙华平:原告杭州盈盛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巨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龙华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01号

胡劲松、杭州长安宜行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吴传
超诉被告胡劲松、杭州长安宜行科技有限公司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01
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350号

许海荣:本院审理的原告郑骏与许海荣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350号]。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43号

张进：本院审理的原告兰俊与张进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22）浙0108民初643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785号

弓雨莹、翟文妮、李虎: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雨歌酒店
有限公司诉被告钟金鑫、弓雨莹、李虎、翟文妮、卢明及
第三人杭州花枝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追加、变更被执行
人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5785号民事裁定书，裁
定准许原告杭州雨歌酒店有限公司撤诉。案件受理费
5142元，减半收取计2571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221
元，由原告杭州雨歌酒店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856号

临安市科普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钱称心：本院受
理原告杭州临安森华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诉被告临安市
科普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钱称心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2民初856号民
事判决书（一、被告临安市科普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应
支付原告杭州临安森华电子配件有限公司货款
309149.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309149.4
元为基数，自2022年1月20日按年利率5.7%标准算至
款项清偿日止），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被告钱称心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被告临安市科普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钱称
心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93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066元，合计8003元，由被
告临安市科普达照明电器有限公司、钱称心共同负
担。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458号

刘东林（杭州市富阳区大源镇潘塘村大塘头）：原
告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春江支行诉
被告王锋、何位兴、刘东林、张秋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11民初45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诉讼费交纳通
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353号

刘礼清：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相关诉讼
材料。原告的诉求：一、判令被告刘礼清向原告归还借款
本金40000元；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损失暂
计人民币618.72元(以4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2.95%，自2022年1月30日暂计至2022年3月14日共
计43日，应计至款项实际付清之日止)；三、请求法院判令
被告承担律师费4924元；上述三项合计45542.72元；四、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刘礼清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
年7月8日上午9时在建德市人民法院第十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2924号

查国贤、黄玲燕：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兰溪市邦顺贸易有限公司、
查国贤、张芬芳、杨春勇、杨春林、黄玲燕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82民初29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兰溪市邦顺贸易有限公司、查国贤、杨春勇、杨春林、
黄玲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杭州黑马拉链有
限公司欠付原告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借款本金2697913.84元及利息342659.99元的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386号

浙江协弘物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欧诚
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与被告浙江协弘物流有限公司、李炜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该案相关法律文
书，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一
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简转
普裁定书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7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306号

李横锋：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蓝邦建材经营
部与被告李横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
式送达，现依法向你送达（2022）浙0205民初1306号民
事起诉状副本等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
民事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告
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2
年7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
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031号

泉州市森焱工艺礼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江北铭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泉州市森焱工艺
礼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转
简)、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限你自本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79号

吴贵：本院受理原告彭美玲与被告吴贵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379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邱隘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233号

庞军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庞军伟、黎涛、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223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122号

吴小平：本院受理原告潘岳英与被告吴小平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书、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民事裁
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7月6日上午09时00分在宁波市鄞
州区人民法院姜山4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912号

罗瑞：本院受理原告郁加良与被告罗瑞非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
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4日上午9点在宁波市
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771号

台州亿盈鞋业有限公司、孙秀华、周先进：本院受
理原告友博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岭市
天鑫鞋底（普通合伙）、台州亿盈鞋业有限公司、陈华

富、孙秀华、陈志国、周先进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被告台州亿盈鞋业有限公司、孙秀华、周先进无法
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
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2022年7月8日09时00在本院（宁波市鄞州区惠
风西路88号）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1213号

中智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陈鹏与
被告刘伟、第三人中智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被告刘伟不服（2021）浙0212民初
11213号民事判决提出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
上诉状副本，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373号

陈宣佑：原告戎杰与被告陈宣佑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12民初23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09号

李翔安、黄程豪：本院在审理原告江瑞中诉被告李
翔安、黄程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22
日14:30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296号

孙良海、刘巧：本院受理原告陈欢与被告孙良海、
刘巧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小转普）、一审独
任告知书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5日上午8时30分在
本院邱隘人民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814号

徐艳芽、关心祥：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云芝服
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关云芝、徐艳芽、关心祥追收未缴出
资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7月6日9时00分在浙江移动微法院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374号

朱敏（公民身份号码：5001071988****8342）、
浙江启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涛与被
告浙江启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敏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
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通知
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雅安市
雨城区新目标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与被告一于
2019年5月9日签订的《融资顾问协议》及《收款账户制
定及相关约定》已于2021年1月5日解除；2被告一向
原告退还前期费用200000元及资金占用利息暂计
9557.23元（利息以200000元为计算基数，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标
准，自2021年1月6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二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
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2年7月5日09时00分在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
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069号

李桂侠（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66****
5120）、姜海龙（公民身份号码：3207221990****
5114）、姜燕（公民身份号码：3412261988****
3000）：本院受理原告潘淑兰与被告李桂侠、姜海龙、姜
燕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
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提供的证据
清单及附件、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
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审判流程公告信息告
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浙江移动微法院使用告知书各
一份。原告起诉要求：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因本起事
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12208.19元；限你们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
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交通合
议庭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定于2021年8月22日上午9时10分在本院道路
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790号

李卫中（公民身份号码：3205251969****
201X）：本院受理原告冯跃军与被告李卫中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方无法直接或邮寄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向你方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790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卫中应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冯跃军借款130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2908
元，公告费650元，均由被告李卫中负担（公告费原告已
缴纳，由被告在履行义务时一并支付）。限你方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柴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7156号

上海鄞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告计昱琪与被告
宁波鄞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鄞宏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方下
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715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宁波鄞建股权投资有
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至工商部门办理
将原告计昱琪的股东身份变更登记至被告上海鄞宏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手续，被告上海鄞宏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予以配合。案件受理费80元，减半收取计40元，
由被告宁波鄞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上海鄞宏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负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上海鄞宏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负担。限你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破6号之一

2022年5月11日，本院根据宁波神鸽舞台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宁波神鸽舞台设备制造有限公
司重整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713号

李靖宇：本院受理原告李鑫与被告李靖宇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民初3713号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被告李靖宇返还原告李鑫借款4941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李靖宇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李靖宇负担，此款由原告李鑫预付，被告李
靖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李鑫。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559号

高明：本院受理原告吴云波与被告高明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3559号行政判决书。本院判决
如下：一、被告高明返还原告吴云波借款500000元，并支
付自2020年9月29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200000元
为基数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及自2020年10月6
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3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5.4%计算的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
毕；二、被告高明支付原告吴云波财产保全申请费327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800元，由被告高明负
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高明负担，此款由原告吴云波预付，被告高明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支付原告吴云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3994号

宁波市昌祥建材有限公司、李为起：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市镇海亚宝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昌祥建材
有限公司、李为起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
们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1
民初39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宁波市昌
祥建材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宁波市镇海亚宝贸易有限公
司货款人民币21600元，并支付自2021年12月22日
起至实际履行日止以未付货款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二、被告李为起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宁波市昌祥
建材有限公司应履行之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0
元，减半收取170元，由被告宁波市昌祥建材有限公
司、李为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纳；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宁波市昌祥建材有限公
司、李为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直接支
付给原告宁波市镇海亚宝贸易有限公司。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351号
赵军（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84****0718）：

本院受理原告孙建国与被告赵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2）浙0291民
初3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828号

黄延龙（公民身份号码3507021988****231X）：
本院受理王成浩与黄延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
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6日14
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58号

庞现芳、刘富平、宁波与其同行汽配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张震诉被告庞现芳、刘富平、第三人宁波与其
同行汽配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82民初258号不履行裁判文书法律后果告
知书、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庞现芳、刘富平各
自在认缴600万元范围内共同对（2020）浙0282民初
8043号民事调解书中确定的第三人宁波与其同行汽配
有限公司的应付款351891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款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张震）。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412号

王国军、李小琴：本院受理原告刘默与被告王国
军、李小琴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412号民
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支付原告
加工费20000元并支付自2022年3月2日至款项实际
履行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另
负担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和公告费650元。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逍林人民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633号

董传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董传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
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
利。本案定于2022年7月11日上午8时45分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121号

陈鹏、王勋、宁波鼎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宁波望家欢配送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鼎丰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王勋、陈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
1121号民事裁定书（保全）、保全事项告知书、民事判决
书、自动履行告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请你
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2774号

陶旺华：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金路鞋业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案按撤诉处
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2774号
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147号

周斌华：本院已受理原告邱国库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147号民事
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
书、缴费通知书，判决：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
支付原告邱国库货款40961元。如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824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474元，由你负担；其中案件受
理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因公告费
原告已缴纳，故你应负担的公告费于本判决生效后七
日内直接支付原告。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周
巷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